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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财经大学

关于修订《东北财经大学

教职工借调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修订后的《东北财经大学教职工借调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东北财经大学

2020年5月10日
东北财经大学教职工借调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为进一步做好我校教职工借调管理工作，严格审批、规范管理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借调人员范围
借调人员，是指我校管理的事业编制和人事代理在职在岗教职工因工作需要，由原单位脱产借调到校外其他单位（原则上与我校有业务指导的上级主管部门）工作的人员。
二、借调人员条件和借调期限
借调人员的条件和借调期限均应按照借调单位（部门）要求。
三、借调人员审批程序
借调人员本人填写《东北财经大学借调审批表》（附件），由所在单位领导签字同意后，按管理权限报业务主管部门和主管校领导审批。审批同意后提交人事处备案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四、借调人员的考核管理
1.借调人员在借调期间人事关系不变，仍由所在单位（部门）管理、考核，占所在单位（部门）的编制，参加年度综合考核（本人向所在部门、单位提交书面的借调期间工作情况汇报）。年度综合考核合格的，可以正常参加职务、工资晋升和职称评聘。

2.借调人员在借调期内由借调单位（部门）负责管理，借调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借调单位各项规章制度，自觉服从管理，认真完成工作任务。借调期满，由借调单位对其借调期间的思想、工作表现作出书面鉴定，由借调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，回校后提交人事处备案，作为今后参加职务、工资晋升和职称评聘的考核依据。

3.借调人员是中共党员的，要按规定转接临时党组织关系，并参加借调单位党组织活动。

五、借调期间的待遇
1.借调期间本人在学校的工资、社保等待遇不变；

2.借调到异地工作，如果借调单位不能安排住宿，学校可报销房租（标准根据当地租房水平及具体情况确定）；

3.借调工作期限为一年的，学校可为借调人员报销不超过6次的往返工作地与学校间交通费用，按学校相关财务报销规定执行；若确因工作需要临时返校办理，应当请示借调单位和学校所在单位领导同意，由所在单位解决往返路费。

4.借调工作期间，学校可给予异地工作补贴，标准：省外每天80元，省内每天40元，每月按30天计算。借调工作结束回校后年底一次性发放。

六、附则
1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此前有关制度和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2.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附件:东北财经大学教职工借调审批表
东北财经大学教职工借调审批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单位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来校工作时间
	

	工作岗位
	
	行政职务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借调单位
	

	借调原因
	（请附相关材料）
	借调时间
	从 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

	所在单位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(单位公章)：
　　　  年　月　日
	业务主管
部门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月　 日

	人事处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
             年  月　 日

	业务主管

校领导意见
	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人事主管
校领导意见
	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　 日

	主要校领导意见
	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 月　  日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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